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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 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罗订坤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罗订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关于收购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以

１８１１．０１

万元自有资金收购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详见收购湘云生物股权公告）。

三、关于收购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以不超过

２２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收购子公司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持有的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 具体收购金额以审计、评估结果为准。 （详见收购德海医贸股

权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简 历

罗订坤，男，汉族，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出生，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国际经济学学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

究生，曾任北京天惠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投行部经理、上海泓鑫置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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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股权收购事项：公司拟用不超过

２２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收购子公司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

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９９％

的股权。

２

、本次交易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的产权转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的议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谌新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体外诊断试剂、

Ⅱ

类医疗器械、

Ⅲ

类医疗器械等。

２

、审计评估情况：

已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对德海医贸进行审计和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据初步结果，德海医贸公司净资产不超过

２２００

万元，具体数据以正式文

本为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德海医贸公司年度报告帐面总资产

３９９２．２

万元， 总负债

１８６６．１

万元， 净资产

２１２６．１

万元。 如果审计或评估净资产超过

２２００

万元，按照

２２００

万元作为计价依据。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以不超过

２２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收购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

四、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收购德海医贸

９９％

股权，可直接对德海医贸公司进行管理，缩短管理链条、降低公司运行成

本、强化母子公司沟通，有利于德海医贸公司更好的发展。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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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用自有资金

１８１１．０１

万元，收购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湘云生物

科技有点限公司

５０％

股权。

●

是否为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属非关联交易

一、交易基本情况

１

、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拍卖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湘云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公司以

１８１１．０１

万元价款竞价取得。

２

、董事会审议收购议案的表决情况

该收购股权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股

权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该收购股权内容合法有效、取得方式合法、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股东和公司

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收购行为。

３

、本次收购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且收购金额在董事会决策范围之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湖南湘投控股集团设立的全资国有创业投资机构，

２０００

年成立，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谢暄。 成立以来，投资了“家辉基因”、“湘云生物”、“博云新材”三大

院士项目，及“尤特尔生化”、“三一重工”、“唐人神”、“南车时代”“中南传媒”等产业企业。

三、交易标的情况

１

、交易标的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２

、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成立，湖南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５０％

、深圳市荣涵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５％

、湖南师范大学

１４．７％

、湖南湘阴县东湖渔场

６．３％

、刘筠院士

５％

、周工健、张轩杰、刘少军、

朱桂华、杨辉各

１．８％

，共同组建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以中国工程院士刘筠教授为首的一批从事鱼类

繁育、淡水养殖、水产品深加工、鱼类营养饲料等方面的专家、教授、生物工程技术人员。 公司集科研、开发、

生产、贸易于一体，主要从事国家“

８６３

”重大科技成果“湘云鲫、湘云鲤”的产业化开发，同时致力于名贵鱼类

及特种水产品苗种繁育、养殖与销售。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定价依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布的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股

权转让项目竞价文件中载明：根据湖南天鉴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天鉴所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０１

号评估报告，

湘云生物经评估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资产总计

５２４１．４６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６３９．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３６０２．０１

万

元。

５０％

股权折算

１８０１．０１

万元。

２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３

、主要内容：依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发布的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项

目竞价文件载明：湘云生物是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湘云鲫、湘云鲤苗种生产繁育生产承担

单位，公司拥有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工厂化恒温孵化车间和包括刘筠院士在内的大批高科技

研究人才。 基地占地

１０８２

亩，其中出让地

５８２

亩，

３０

年的租赁期经营土地

５００

亩，建有科研综合开发大楼、

鱼苗室内孵化车间、鱼苗室外孵池、标准化种鱼池和

５００

亩鱼苗培育池。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增强公司在淡水鱼行业的实力，增强科研与产品研发能力，落实从源头抓好水产品质量的战略部

署，公司决定收购在淡水鱼行业有重要有影响的湘云生物公司。此举对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种苗繁育

能力，保证可持续发展能力，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网络竞价成交价格确认单。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3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有对外投资事项需审议，决定召开临时董事会，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2011

年

8

月

17

日下午

14

：

00

，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六届二十次董事会。 会议应参与董事

11

名，实参与董事

11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雷波县华瑞

矿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2011-039)

。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3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雷波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概述

雷波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

"

华瑞矿业

"

）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称

"

宜化肥业

"

）之控股子公司，宜化肥业持有华瑞矿业

60.16%

股权。因业务发展需要，华瑞矿业拟增资

6000

万

元，宜化肥业拟认缴华瑞矿业本次增资

5400

万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子公司宜化肥业对其子公司华瑞矿业增资是为了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增强公

司的行业竞争力，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促进公司健康快速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同意公司子公

司宜化肥业对其子公司华瑞矿业增资

5400

万元。

本交易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介绍

本次增资对象为华瑞矿业，有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雷波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

住 所：四川省雷波县锦城镇东升路

70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伏平

成立日期：

2007

年

4

月

19

日

经营范围：筹建磷矿开采、销售

股东：宜化肥业

60.16%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

29.84%

、鹤峰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

10%

。 华瑞

矿业为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宜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矿业权情况： 华瑞矿业于

2011

年

8

月

14

日取得由四川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雷波县卡哈洛磷矿探矿权，证号

T51120081003016436

，有效期自

2010

年

10

月

8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勘查面积

30.64

平方公里，初步探明地质储量

1.23

亿吨，平均品位

23.44%

。 该矿拟按年产

150

万吨左右的

规模建设，当前划定矿区范围申报资料已通过四川省国土资源部门审查，现已上报国土资源部审批。 华瑞

矿业已经缴纳该探矿权全部价款和费用，该探矿权不存在争议或瑕疵。

资产情况：截止

2011

年

8

月

15

日，华瑞矿业的资产总额为

3411.8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11.85

万元、

净资产为

200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华瑞矿业目前尚处于探矿阶段，无经营业收入和利润记录。

三、增资的具体情况

华瑞矿业本次拟增资

6000

万元，全部为货币资金出资形式，宜化肥业以自有资金认缴

5400

万元，鹤

峰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认缴

600

万元，中化地质矿山研究院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瑞矿业

的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加至

8000

万元，宜化肥业对华瑞矿业的持股比例上升到

82.54%,

鹤峰县宏峰矿

业有限公司持股仍为

10%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持股比例降至

7.46%

。

本次增资的协议待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宜化肥业与华瑞矿业的另两名股东签定。 拟签订的增

资协议将包括以下内容：

1

、增资金额：本次华瑞矿业增资

6000

万元，其中股东宜化肥业增资

5400

万元，股东鹤峰县宏峰矿业

有限公司增资

600

万元，股东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不认缴本次增资。

2

、交付出资时间与方式：协议签订后

10

天之内，宜化肥业与鹤峰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增资份额以货

币资金一次性出资到位。

3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瑞矿业董事会及管理人员配置：该公司设一名执行董事，由宜化肥业委派，执行

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设总经理，由宜化肥业代表担任；财务总监由总经理提名。

4

、违约条款：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增资协议无法履行，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500

万元。

5

、协议生效时间：本增资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扩大公司的磷矿规模，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公司拟对华瑞矿业进行增资，本次增资符合公

司的发展规划，有利于推进华瑞矿业卡哈洛磷矿勘探与开采进程，该矿建成投产后，有利于公司主导产品

磷酸二铵所需磷矿石原料的稳定供应，有利于降低公司磷酸二铵的生产成本，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磷肥行

业的市场竞争力。

五、本增资行为及增资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六、风险提示

由于：

1

、华瑞矿业卡哈洛磷矿目前处于探矿阶段，仅取得探矿权证，尚不具备开采条件；

2

、除本次增资外，该矿后期仍需投入较大的工程建设资金；

3

、该矿采矿权的取得需要经历规定的申报与审批程序，最终取得采矿权的时间尚不确定；

4

、由于技术条件和自然条件的约束，届时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经济规模和效益。

基于上述原因，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

８

，

５６２．５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力传动”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８３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

了

４

，

２８１．２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２．８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万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３

，

３７７．６５８７

万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

份登记托管事宜，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非关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履行承诺。

三、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２２

，

２８１．２５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含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总股本增加至

４４

，

５６２．５

万股。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８

，

５６２．５

万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

，

５６２．５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９．２１％

；

３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发行数量

转增后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

（

万股

）

本次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

通数量

（

万股

）

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２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４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６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７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１．２５ ８０２．５ ８０２．５

合计

４

，

２８１．２５ ８

，

５６２．５ ８

，

５６２．５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６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２８．３０％ ８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６％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２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４．０５％ ６２

，

６２５

，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７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６９％ ４７

，

６２５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９％ 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９％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７０％ ８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４０５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９０．９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７０％ ８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４０５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９０．９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４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８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４４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

见：

１

、东力传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

求；

２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待上市公司履行完必要的申请和批准程序后，本保荐机构

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７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东力传动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东力传动对该

７

名股东的违规担保。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6

2011

年

8

月

18

日 星期四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开山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２５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４

，

３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６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

２

，

８８０

万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发行人：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凯旋西路

９

号

３

、联系人：杨建军

４

、电 话：

０５７０－３６６２１７７

５

、传 真：

０５７０－３６６２７８６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张宁、董文

３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４

、电 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３１

５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

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仟源制药

（二）股票代码：30025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 38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 380 万股

其中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 2, 710 万股股

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

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

营风险高、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山西仟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滨大街 53 号

联系人：宣航

电 话：0352-6116426

传 真：0352-6116452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

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中原广发金

融大厦

保荐代表人：李梦江、王海清

联系电话：010-88088403

联系传真：010-88086182

发行人

：

山西仟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8

日

山西仟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

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常山药业

（二）股票代码：

30025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07,850,0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7,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21,6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

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

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富强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高树华

联系电话：

0311-88712789

传 真：

0311-88712397

联系人：张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电话：

010-66290198

传真：

010-66290200

保荐代表人：裘晗、吴长衍

联系人：兰翔、张雅楠

发行人：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8

日

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资本

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股票上市概况

1

、股票简称：星星科技

2

、股票代码：

300256

3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0,000

万股

4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500

万股，其中网上定价公开发行的

2,000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

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

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 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先玉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

4

号楼

电话：

0576-89081618

传真：

0576-89081616

联系人： 王颖超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保荐代表人： 李兴刚 李鑫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电话：

010-66021130

传真：

010-66211974

项目联系人： 朱宁、唐骁、陈敬波、李广辉

发行人：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8

日


